省林草局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模板
                                                    
审核审批流程



















申请项目类别


1.建设项目永久使用林地；


2.建设项目临时使用林地；


3.修筑直接为林草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林地。





不予受理或补充材料（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





                 所需要件


1．申请文件。使用林地的用地单位或者个人提出使用林地申请;县级以上林草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出具的审查意见。


2．资质证明。用地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3．建设项目有关批准文件。（1）审批制、核准制的建设项目，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核准批复等；备案制的建设项目，提供备案确认文件。其他批准文件包括，需审批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应当提供初步设计批复；符合城镇规划的建设项目，应当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2）乡村建设项目，按照有关地方规定提供项目批准文件。其中，符合乡村规划的建设项目，应当提供乡村规划许可证或者县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乡村规划的证明文件。


（3）批次用地项目，提供有关人民政府同意的批次用地说明书，内容包括用地范围、用地面积、开发用途（具体建设内容）、符合城镇总体规划或近期建设规划情况或乡村规划情况。（4）勘查、开采矿藏项目，提供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和项目批准文件。（5）宗教、殡葬设施等建设项目，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6）建设项目因设计变更等原因需要增加、减少使用林地面积或者改变使用林地位置的，用地单位应当提供有关设计变更等的批复文件。


4.《使用林地申请表》。


5.临时使用林地的建设项目，用地单位应当提供与林权权利人签订的临时使用林地恢复林草生产条件的协议，包括恢复面积、恢复措施、时间安排、资金投入等内容。


6.《使用林地现场查验表》。


7.违法使用林地查处情况报告。


8.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作出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














窗口初审








资源部门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意见





审核未通过，说明原因，退办





局领导签批





审批办出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或使用林地行政许可决定书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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